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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11 日 

於總務處文書組 

 

 

主旨：檢呈本校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7 次行政會議紀錄，請 核示。       

說明：本校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7 次行政會議已於 97 年 7 月 1 日完成

召開，相關工作報告、提案與決議情形，詳如會議紀錄。 

擬辦：呈核可後，會議紀錄製作十三份分發至各單位，原稿文書組存檔備

查。 

 

敬  陳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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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96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87次行政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97年 7月 1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二、地  點：本校 3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洪  當  明  校  長         紀 錄：蔡志超老師 

四、出席人員：彭台珠主秘、蔡長書教務長、沈淑惠教官代、吳聰能總務長

彭少貞主任、吳育儒主任、許瑋麟主任、蔡宗宏主任 

陳拓榮主任、吳善全老師代、葉善宏所長、蔡裕美主任 

蔡宛貞同仁代、李長泰主任、蔡武霖主任、王迺榘總教 

翁銘聰組長代、牛江山組長代、李志偉主任、許瑋麟主任 

楊天賜組長、楊天賜組長代、曾瓊禎組長、翁銘聰組長 

              張玉瓊組長、沈淑惠教官、牛江山組長、許彙敏老師 

許彙敏老師代、陳玉娟組長、黃正立組長、魏  鑫組長 

蔡志超組長、吳美燕組長、吳淑貞組長、游崑慈組長 

張志銘組長、宋惠娟組長、李玲玲組長。 

 

五、列席人員：陳副總紹明。  

 

 

 

 

 

 

 

 

 

 



  

六、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一)訂定「慈濟技術學院 97 學年度校曆」。照案通過。 

(二)訂定慈濟技術學院與高(中)職建立東區策略聯盟學分證明書格式。 

照案通過。 

(三)訂定慈濟技術學院學程證明書格式。照案通過。 

(四)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清寒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照案通過。 

(五)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績優學生獎學金發給辦法」。照案通過。 

(六)97 學年度學生宿舍規劃案。照案通過。 

(七)調整教師單身宿舍及招待所空間。照案通過。 

(八)訂定「慈濟技術學院節約能源管理要點」。修正通過。 

 

七、主席報告：  

    （一）本校參加教育部 97 學年度品德教育績優評選，榮獲北區第二名，在此感謝 

學務處與相關同仁的努力。 

    （二）暑假人文室舉辦之慈誠懿德培訓活動，其課程須撥出一時段給各系系主任， 

使各系能介紹系上課程與特色，加深慈誠懿德對各系的認識。 

    （三）雖然暑假已然開始，但暑假的工作仍須進行，希望同仁能繼續努力。 

 

八、各處室系科工作報告：（略，詳參期末校務會議） 

 

九、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學習反應評量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條文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目前實施現況進行修正。 

     二、修訂條文：第四條、第五條。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教師授課科目學分超過 

1/3（含）以上之班級皆 

需評量，由學生自行上 

網填卷，統計結果由課 

務組上網公告並交由各 

所、系(科)、通識中心 

及該科授課老師，作為 

調整教學之參考。 

第四條 評量由電腦隨機挑選班 

級學生自行上網填卷， 

統計結果由課務組上網 

公告並交由各系、通識 

中心及該科授課老師， 

作為調整教學之參考。 

 

依現行方式

修正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通 

過呈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五條 本辦法提行政會議討論通

過並呈請校長核准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部份文字修

正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一。 

 

提案二：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通識能力競賽實施辦法」第九條、第十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目前實施現況進行修正。 

     二、修訂條文：第九條、第十條。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教務處公佈各班成績，

並取各學制排名前 5%成

績優異同學。委請導師

第九條  教務處公佈各班成績，

並取各學制排名前 5%

成績優異同學。於週會

依現行方式

修正 

 



  

頒發獎狀（品），並製作

榮譽榜以資鼓勵。 

（升旗）請校長頒發獎

狀（品），並製作榮譽

榜以資鼓勵。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簽請校長核准實施，

修正時亦同。 

部份文字修

正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 

 

提案三：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課業輔導辦法」第二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期能多方面提供成績較不理想學生課業輔導之補救機會。 

     二、新增條文：第二條第三款。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三、期中考後，若當學期已開 

設之重點科目輔導課尚有名

額，則開放該科目期中考試

不及格同學自由報名參加，

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

報名時間由教務處另行公

告。 

 新增條

文 

第二條 

四、上列輔導，不論方式、時間，每

科目一律以每週二小時原則。 

第二條 

三、上列輔導，不論方式、時間，每

科目一律以每週二小時原則。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三。 



  

提案四：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作業(作品)優良獎勵辦法」第六條、第七條條文， 

提請討論。 

說  明：依目前實施現況進行修正。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榮獲五項優良作業(品)

或連續兩次獲得優良作

業(品)者，於期末簽請

校長頒發獎狀(品)，以

資鼓勵。 

刪除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呈請校長核准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部份文字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四。 

 

人事室提案 

提案五：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工獎懲作業要點」第三條、第十四條條文， 

提請討論。 

說  明：修訂獎懲紀錄於考核成績之加減分數與考核辦法相同。條文修正前後 

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 

平時與專案獎懲之核算依下

列之規定： 

（一）嘉獎一次得增加考績分

三 

平時與專案獎懲之核算依下列

之規定： 

（一）嘉獎一次得增加考績分

修訂大功及大

過加減分數與

考核辦法相

同。 

 



  

數一分。 

（二）小功一次得增加考績分

數三分。 

（三）大功一次得增加考績分

數九分。 

（四）申誡一次得減少考績分

數一分。 

（五）小過一次得減少考績分

數三分。 

（六）大過一次得減少考績分

數九分， 

數一分。 

（二）小功一次得增加考績分

數三分。 

（三）大功一次得增加考績分

數六分。 

（四）申誡一次得減少考績分

數一分。 

（五）小過一次得減少考績分

數三分。 

（六）大過一次得減少考績分

數六分， 

十四 

違反本校教職員請假規則中

有關曠職規定除依其有關規

定辦理外，如未達免職規定而

受記曠職者，每曠職一時扣年

度考績總分一分。 

十四 

違反本校教職員請假規則中有

關曠職規定除依其有關規定辦

理外，如未達免職規定而受記

曠職者，每曠職一日扣年度考

績總分二分。 

修訂大功及大

過加減分數與

考核辦法相

同。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五。 

 

提案六：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工公、差假作業要點」第五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修訂國外差旅費（含住宿、膳雜費）核給標準、國內住宿費核給標準 

及新增交通費核給之相關規定。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五)差旅費之核給標準（元／日；國內：

台幣，國外：美元）。 

1.國外核給標準（含參加國際會議）： 

(參見附件表格) 

2.國內核給標準： 

(參見附件表格) 

 一、修訂國外差旅

費之核給標

準。 

二、修訂國內住宿

費之核給標

準。 

第五條 

(五)差旅費之核給標準（元／日；國內：

台幣，國外：美元）。 

3.表列差旅費金額為遠程出差標準，如係單程

未超過五十公里之近途出差，遇用餐時間時僅

得報支誤餐費（每餐新台幣一００元整）。 

 本條新增。 

第五條 

（六）交通費： 

1.同仁出差本島各地區，除一級主管（含主任）

外，其他人員應以搭乘鐵、公路交通工具

為原則，如出差地點為台中（含）以南（不

含台東地區），或因急要公務或陸路交通受

阻，必須搭乘飛機者，須事前報經校長核

准，至本島以外地區出差搭乘飛機，悉以

經濟艙為限。 

2.搭乘國內線飛機之費用，應以飛機票票根為

原始憑證，搭乘國際線飛機之費用，應以

飛機票票根及機票購買證明單（或旅行業

開立代收轉付收據）為原始憑證。 

3.自己開車者可用加油發票報支交通費，但該

 本條新增。 



  

費用以自強號火車票價為限，如為共乘，

得由駕車同仁申報共乘交通費，每共乘一

人，得以自強號票價加核 0.5 倍交通費，

最高至 2 倍，但共乘人員不得另向校內外

機構申請支領。 

4.同仁出差之計程車費用不得報支，如係特殊

事件須乘坐計程車者，事先應報經校長核

准，未經核准者不得報支。 

5.如為連續參加各項訓練或講習時，交通費以

支給往返一次為限。 

第五條 

（七）奉派國外出差人員凡有其他來源供給費

用者，按下列規定辦理： 

1.供膳宿者，按每日美金標準二五折支給。 

2.供膳不供宿者，按每日美金標準六折支給。 

3.供宿不供膳者，按每日美金標準五折支給。 

4.參加其他單位之出國任務，而由該單位負責

旅費者，本校不再支給旅費。 

 本條新增。 

決  議：修正通過。教師前往大林授課，其核給標準依慣例；公務出差請於出差單上 

勾選搭乘飛機。新辦法詳如附件六。 

 

電算中心提案 

提案七：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計算機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四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修正部份條文內容以符合現行運作方式。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

教務長兼任，委員九至十

一人，電算中心主任、資

訊工程系教師及計算機

課程教師代表各一人為

當然委員外，其餘由主任

委員遴選老師由校長聘

任之，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之。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如次： 

(１ )電腦網路相關設備

規劃發展。 

(２ )校園資訊系統規劃

發展。 

(３ )其他有關校園資訊

業務之建議事項。 

第二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

教務長兼任，委員九至十

一人，電算中心主任，及

計算機課程教師代表一

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

主任委員遴選老師由校

長聘任之，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之。 

 

第四條 本會之任務如次： 

(１)計算機教學方針之擬

定與電腦課程規劃。 

(２)電腦相關設備評估添

購。 

(３)校園電腦化發展。 

      (４)其他有關電腦業務之

建議事項。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七。 

 

提案八：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技術證照獎勵辦法」第三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符合勞委會技術士證照的考試類別提請修正。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 

如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三、申請及獎勵標準： 

申請標準 
申請者

條件 
獎勵方式 

取得電腦軟體應

用、電腦軟體設

計、電腦硬體裝

修、網路架設及

網頁設計等，丙

級技術士證照。 

本校 

學生 
嘉獎二次 

取得電腦軟體應

用、電腦軟體設

計、電腦硬體裝

修、網路架設及

網頁設計等，乙

級技術士證照。 

如上 獎金 2000元 

取得電腦軟體應

用、電腦軟體設

計、電腦硬體裝

修、網路架設及

網頁設計等，甲

級技術士證照。 

如上 獎金 5000元 

 

三、申請及獎勵標準： 

申請標準 
申請者

條件 
獎勵方式 

取得電腦軟體應

用、電腦軟體設

計、電腦硬體裝

修、網頁架設及

網頁設計等，丙

級技術士證照。 

本校 

學生 
嘉獎二次 

取得電腦軟體應

用、電腦軟體設

計、電腦硬體裝

修、網頁架設及

網頁設計等，乙

級技術士證照。 

如上 
獎金 2000

元 

取得電腦軟體應

用、電腦軟體設

計、電腦硬體裝

修、網頁架設及

網頁設計等，甲

級技術士證照。 

如上 
獎金 5000

元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九。 

 



  

秘書室提案 

提案九： 

案  由：修訂本校各處室規章辦法增加「所」案，提請討論。 

說  明：配合放射醫學研究所設置，各處室規章辦法條文內容增加「所」，各處 

室相關辦法條文修正如附件： 

 
處室 辦法名稱 第幾條、第幾款、附件表格… 

教務

課務 

慈濟技術學院學生 

教學參觀實施要點 

 

第一條 類  別 

 一、年度計劃教學參觀 

  １、各年級視實際需要，每學期得舉辦乙次，由所、 

系(科)主任彙整後，…  

３、由所、系(科)主任指定教師擔任班級隨隊輔導工

作… 

第二條 心得報告 

 一、年度計劃教學參觀結束後，…，轉請所、系(科)主 

任指定有關專業教師評閱， … 

第三條 注意事項 

 一、受參觀機構性質應與各所、系(科)教學課程相關。 

 二、各所、系(科)或任課教師應事先與受參觀機構.. 

表一及表二  增列所 

教務

課務 

慈濟技術學院教學

績優教師獎勵辦法 

 

第三條 推薦期限：每年九月十日起至九月廿五日止，教

務處課務組通知各所、系(科)及通識教育中心辦

理推薦作業。 

第七條  推薦及作業方式： 

 (一)每年推薦作業….教師名單給各所、系(科)及通識教 

育中心辦理推薦。 

(二)推薦單位：各所、系(科)及通識教育中心辦理推薦， 

各所、系教師經所、系務會議，….  

教務 慈濟技術學院專兼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任所、系(科)主任、行政單位一



  

課務 任教師鐘點費計算 

及核發辦法 

級或二級主管職務者，每週酌減授課時數部

分… 

教務

課務 

慈濟技術學院實驗 

室管理規則 

 

第二條 實驗室之管理由各所、系(科)或通識教育中心依 

相關權責….. 

第六條 管理人員須將毁損、遺失之儀器、工具、物品及 

庫量彙報所、系(科)主任。 

教務

課務 

慈濟技術學院獎補

助教師改善教學製 

作教具辦法 

第三條  申請提出經各所、系（科）務會議審查通過後，

提教務會議審議。 

 

教務

課務 

慈濟技術學院遠距 

教學實施辦法 

 

第 四 條  本校辦理之遠距教學，由教務處負責協調，進

修推廣部、通識教育中心及各所、系（科）辦

理，電算中心負責… 

第 五 條  本校教師開授遠距教學課程，..，並應依本辦

法提出教學申請計劃，並先由各所、系（科）

務會議討論通過，…… 

第 八 條  遠距教學課程實施相關規定如下： 

（八）學校教務處應定期評鑑各所、系(科)所

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及教學成效，… 

第 九 條 參與本校遠距教學人員得以下列方式獎勵： 

（一）教師教授遠距教學課程，授課時數得以

二倍方式計算…。每學年並由各所、系（科）

及通識教育中心推薦…  

教務

課務 

慈濟技術學院學生

學習反應評量實施 

辦法 

第二條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表由各所、系(科)教學研究會 

研擬訂定，並經教務處彙整，提教務會議討論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四條 統計結果由課務組上網公告並交由各所、系(科)、

通識中心及該科授課老師，作為調整 

教學之參考 

教務

電算 

慈濟技術學院資訊

安全事件處理辦法 

第六條 懲罰對象如為學生，則由所屬所、系(科)或學務

處簽予以懲處 



  

安衛

室 

慈濟技術學院危害

通識計劃 

第四條第一項 由安全衛生組訂定危害物通識計劃並督導

運作所、系（科）之執行。 

第四條第二項 各所、系（科）之實驗（習）室、研究室

之負責人及使用者應： 

安衛

室 

慈濟技術學院安全

衛生工作守則 

第二條第三項第一款第三目 推動及宣導各所、系（科）

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第二條第三項第一款第四目 支援、協調各所、系（科）

安全衛生有關問題。 

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款 各處室及各所、系（科）主任之安

全衛生權責： 

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款第一目 指揮、監督該處室及所、系

（科）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款第二目 責成該處室及各所、系（科）

安全衛生負責人辦理安全衛

生交付事項 

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款第三目 執行巡視、考核該處室及

所、系（科）安全衛生 

第二條第三項第四款 各處室及所、系（科）安全衛生負

責人之安全衛生權責： 

第二條第三項第四款第二目 督導該處室及所、系（科）

相關適用場所負責人.. 

第二條第三項第四款第三目 推動、宣導該處及所、系（科）

有關安全衛生規定事項。 

第二條第三項第四款第四目 辦理該處室所、系（科）主

任交付之安全衛生相關工作 

安衛

室 

慈濟技術學院安全

衛生管理規章 

第五條 各所、系（科）主任之安全衛生權： 

第五條第一項 指揮、監督及綜理該所、系（科）安全衛

生管理業務，並為該所、系（科）之安全

衛生業務負責人 

第五條第二項 責成該所、系（科）之實驗（習）室負責



  

人辦理安衛生工作。 

第五條第三項 執行該所、系（科）之安全衛生巡視與考

核工作 

第五條第四項 接受該所、系（科）同仁對於安全衛生管

理有關事項之建議 

第六條第三項 定期檢查、檢點該場所內之環境、機械、

儀器與設備，並作記錄呈報所、系（科）

主任及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發現潛在危害

應立即呈報上級。 

第六條第六項 ..若遇重大職業災害時，應以最迅速方式通

報所、系（科）主任及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安衛

室 

慈濟技術學院實驗

室有害廢棄物質管

理辦法 

第二條第二項 實驗室廢液：係指教學、研究等過程所產

生符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及所、系

（科）單位認為有危害安全.. 

安衛

室 

慈濟技術學院環境

保護小組組織規程 

第二條 本組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安全衛生

室主任、各所、系（科）主任… 

第四條第四項 檢討及監督環境保護有關業務：委員會、

安全衛生室及各所、系（科）。 

安衛

室 

慈濟技術學院災害

搶救中心組織章程 

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款 醫療救護組..、物理治療系、放射

所、系及健康中心.. 

文書 文書檔案管理辦法 第六條 按各所、系(科)室主管職掌先行決行 

附件二 各處、室、所、系(科)閱覽後請簽名 

採購 慈濟技術學院教育 

部獎補助款專責小 

組組織規程 

第二條…、所、系(科)主任、….，另各所、系(科)經所

務、系(科)務會議決議推舉一位代表… 

事務 慈濟技術學院特別

教室暨集會場所臨

時使用登記管理辦

法 

第二條  一般教室之各所、系（科）特別教室與各用途

之場所。 

第四條 適用登記單位：為各所、系（科）特別教室與各

用途之場所..。 

事務 慈濟技術學院公務 第二條  本校各所、系(科)處室應遵照本管理辦法使用車



  

車輛管理辦法 輛。 

營繕 節約能源管理要點 參、二、(一)、4 各所、系(科)：負責各所、系(科)辦公

室、實驗室的節約能源執行與檢討。 

參、二、(二)、1、(1)各所、系(科)每年檢討儀器設備的

數量及裝設位置，儘量.. 

附表一、慈濟技術學院節約能源管理組織架構表、校長、

行政會議、節能推動小組、執行單位、教學單位、

所、系(科)範圍。 

營繕 慈濟技術學院營

(修)繕作業管理辦

法 

第五條  …經單位或所、系(科)主管簽核後… 

總務 慈濟技術學院防颱

小組設置辦法 

第三條  …人文室主任、各所、系(科)主任、事務組組長… 

總務 慈濟技術學院總務

會議組織規程 

第三條  …會計主任、各所、系(科)（含通識中心）主任

為當然委員；各處室所、系(科)、圖書館… 

總務 慈濟技術學院校園

規劃委員會設置辦

法 

第三條  …人文室主任、各所、系(科)及通識中心主任… 

總務 慈濟技術學院校園

安全檢查小組組織

章程 

第二條  …主任秘書、各所、系(科)主任、軍訓室主任… 

進修 推廣教育委員會組

織規程 

第三條 ..及各所、系(科)主任為當然委員… 

 

學諮 畢業生就業輔導委

員會組織規程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研究發展中心主任、所、系(科)

主任… 

學諮 

 

學生憂鬱與自我傷

害三級預防推動小

組組織規程 

第四條 本組織…、進修推廣部主任、所、系(科)主任… 

學諮 

 

學生輔導委員會組

織規程 

第三條 本會設..、軍訓室主任、所、系(科)主任… 



  

通識 

 

英語能力檢定獎助

金設置辦法 

笫三條 A2 基礎級凡本校五專、四技、二技、進修部或研

究所同學 

註冊 

 

辦理學生抵免科目

學分及抵免後修課

處理辦法 

第十一條 ..專業基礎科目由通識教育中心及各所、系

(科)初核，專業核心科目由各所、系(科)初核 

研發

中心 

研究發展委員會設

置辦法 

第三條 以及各所、系(科)暨通識教育中心…… 

學務 

體育 

慈濟技術學院海報

製作機使用管理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各單位(含處、室、所、系

(科)、中心及進修推廣部 

學務 

原事 

慈濟技術學院原住

民學生輔導委員會

設置辦法 

第三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所、系(科)主任 

人事 兼任教師聘任作業

標準 

第四條第三項 各所、系(科)及通識科聘任地區以外教師 

第五條 兼任教師共同授課外，各所、系(科)及通識科之兼

任教師 

第六條 除各所、系(科)及通識科兼任教師 

人事 教職員服務規則 第三十九條 請假在五日以上者，得由所、系（科）主任 

第四十條 教師所遺課務由所、系（科）主任 

人事 職員工暑期休假作

業要點 

第四條 各處、所、系(科)、室等各辦公室 

人事 專任教師校外兼課

申請單 

附件表格 

決  議：修正通過。研究所主管為所長，非主任。 

 

研發中心提案 

提案十：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研究志工申請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校長指示辦理。 

     二、提供學生學術研究參與機會，增進教師學術研究人力資源。草案如下： 

 

 

慈濟技術學院研究志工申請辦法（草案） 

第一條 慈濟技術學院 (以下簡稱本校) 為提供學生學術研究參與機會，增進教師學術

研究人力資源，特訂定研究志工申請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資格具備： 

(一)教師：凡本校專任教師，並擔任校內研究計劃主持人者。 

(二)學生：凡本校學生，對參與校內教師學術研究具有能力及熱忱者。 

第三條 申辦流程： 

(一)教師：配合學校研究計劃案申請，於每年三月底及九月底前填具「學生研

究志工申請書」，並檢附研究工讀時數需求，經所、系(科)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核通過後，擲交研究發展中心初審並彙整後，再由研究發

展委員會複審，惟每研究計劃案，學生研究志工時數以 50 小時為上

限，並於研究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公告周知。 

(二)學生：依學生需求，每學期初向研發中心提出登記，惟自行選擇本校研究

計劃主持教師參與學術研究。 

第四條 獎勵： 

研究志工時數，併入本校推動學生志願服務及績優表揚辦法第八條辦理。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決  議：暫不予決議。 

 



  

十、臨時動議： 

  

洪當明校長：本校日後開會時間是否需要往後調整十分鐘？ 

葉善宏所長：準時開會即可。 

洪當明校長：本校日後將準時開會。 

 

十一、陳副總致詞：學期即將結束了，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並為下學期做好準

備。很快就要迎接新生的到來了。近年來本校經過了多次的評

鑑，校務已愈來愈好，希望將來於教學與服務上能更加向上提

昇。 

 

十二、散會：下午 4時 50分。 

 

 

 

 

 

 


